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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支持海上光伏发电产业发展
因地制宜探索利用已确权海区域布局项目

 2021年12月27日，山东省海洋局印发《关于推进光伏发电海域使用立体确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鼓励各
市因地制宜探索利用已确权的养殖用海、盐田用海区域，科学布局光伏发电项目。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支持海上
光伏发电产业发展。

 以下为原文

山东省海洋局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关于推进光伏发电海域使用立体确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有关要求，探索实施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着力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支
持海上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我局起草了《关于推进光伏发电海域使用立体确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时间自2021年12月27日至2022年1月7日。如有修改意见或建议，请采取书面形式，将修改内容、修改理由
，以及意见提出人真实姓名、所在单位和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通过电子邮箱或传真反馈省海洋局。

 联系人：闫宪伟

 联系电话：0531-86977064，传真：0531-82985907

 电子邮箱：yanxianwei@shandong.cn

 附件：关于推进光伏发电海域使用立体确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山东省海洋局
2021年12月27日

关于推进光伏发电海域立体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沿海各市海洋主管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审批局：

 为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和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有关要求，着力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能，支持海上光
伏发电产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光伏发电
海域使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用海选址要求

 光伏发电项目用海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及用途管制要求，严禁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及法律法规、规划明确禁
止的海域内建设。鼓励各市因地制宜探索利用已确权的养殖用海、盐田用海区域，科学布局光伏发电项目。

 二、用海方式与用海范围界定

 光伏板阵列及附属水上平台的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水下电缆的用海方式为海底电缆管道。光伏板阵列垂直投影
的外缘线间距不超过20米的，光伏板阵列间海域应纳入光伏板阵列用海范围；光伏板阵列垂直投影的外缘线间距超过
20米的，以光伏板阵列垂直投影的外缘线外扩10m距离为界，确定光伏板阵列用海范围。

 与围海养殖、盐业项目进行立体综合开发利用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光伏板阵列垂直投影的外缘线为界，确定光伏板
阵列用海范围，光伏板阵列间海域作为围海养殖、盐业项目用海范围。

 三、立体综合用海审批要求

 光伏发电项目应依法依规办理海域使用审批手续，审批权限按照项目用海方式和用海面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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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未设定海域使用权的海域，光伏发电项目和养殖、盐业项目进行立体综合开发利用的，各类型用海项目应进行
整体设计、整体论证，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报同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各类型的项目不属于同一用海主体的，双方应
就权属关系、使用年限、生产建设、海域使用权续期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对于已设定养殖、盐业海域使用权的海域，光伏发电项目单位在和原海域使用权人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
下，依法提出项目用海申请。在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营过程中，应维护原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防止产生海域
权属纠纷。

 对于不同用海主体实施立体综合开发利用的，一方用海主体拟进行海域使用权转让时，应在转让协议中明确受让方
承认并执行之前的立体综合开发利用协议，避免转让后出现用海纠纷。转让协议未明确相关内容的，相关审批部门不
得批准海域使用权转让申请。

 四、海域有偿使用

 实施立体综合开发利用的光伏发电项目和其他类型项目，应按实际用海类型、方式、面积、使用年限及所在海域的
使用金征收标准，分别计征海域使用金。

 五、项目确权登记

 实施立体综合开发利用的光伏发电项目和其他类型项目，应按照不动产登记相关要求，依法申请办理海域使用权不
动产登记，具备条件的申请办理海域使用权及其构（建）筑物所有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在登记簿和不动产权证
书中备注光伏发电项目与其他项目共同使用海域的相关情况(包括共同使用海域面积、其他用海项目及海域使用人名
称等)。

 六、项目用海监督管理

 沿海各级海域使用审批部门要严守法律政策底线，防止以立体分层设权之名规避审批。同一光伏发电项目，不得化
整为零、分散提出海域使用申请。各级海洋执法部门应切实加强光伏发电项目用海监督检查，对擅自租用养殖、盐业
海域建设光伏发电项目、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海域建设光伏发电项目或未经批准建设入场道路、施工围堰、非透水桩基
等用海设施的，应依法依规进行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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